
 云  南  省  景  洪  市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西双版纳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张兆顺：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被执行人西双版纳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的（2024)云2801执异2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追加第三人张兆顺为（2023）云2801执4316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特此公告

联系人：云南省景洪市人民法院   赵义宏、王康莲
电    话：0691-221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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